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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社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機制專題研究》 

報告摘要 

 

由於澳門特區的人口老齡化情況日趨嚴重，社會保障基金的可持續發展長期受到澳門

社會關注。作為澳門宏觀社會養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

機制（特別是養老金）需要盡快確立，並且獲得社會認可，達成社會共識。因養老金

為社會保障制度最主要的給付項目，故建議的調整機制集中為養老金的調整提供參考

和依據。 

 

本研究主要通過文獻回顧、地方案例分析（包括澳門、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地區、

比利時、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共近 90 篇的政府文件和學術文章，以

及相關的報章新聞和澳門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文件）、專家學者訪談（澳門、中國內地、

香港和台灣地區，共 9 場訪談）和政策持份者訪談（澳門立法會議員和社團代表，共

13 場訪談），結合澳門現狀，擬出了澳門社會保障制度養老金給付恆常調整機制的建議

方案，然後通過精算評估檢視其可行性。該建議調整機制共分作三個部分—牽引性指

標、制約性指標和基本養老保障水平 (即施政報告提及的“養老金加敬老金不低於最低

維生指數”)，三個部分互相影響。 

 

牽引性指標的設立在於保障養老金領取人士的購買力。從選定國家或地區的政策資料

所見，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率 (即通脹率) 是普遍被採用的參考指標，除了美國自行制

訂指定勞動群體的消費物價指數外，加拿大、比利時和台灣地區皆是透過現有的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進行調整，以考慮整體的消費物價通脹。由於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能夠反

映消費物價變動對整體住戶購買力的影響，同時考慮到澳門居民普遍對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有較高的認知水平，研究團隊建議牽引性指標採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作為參數，

被訪政策持份者對此均表認同。 

 

制約性指標主要是用於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可償付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根據所選國家

或地區諸如比利時、德國、日本和台灣地區的經驗，選用了預期壽命、領取人數和供

款人數比例及養老保險的財政狀況作為制約性指標。結合大部分被訪政策持份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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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性指標需考慮長期收入及人均壽命等變化，研究團隊經綜合考慮後，建議按本澳

的實際情況，選取社會保障基金過去 5 年平均的整體收入變化、過去 5 年人均預期壽

命變化作為參數，以控制社會保障基金的支出。 

 

基本養老保障水平發揮了調整機制的第三重框架性保障，而研究團隊及被訪政策持份

者均認同應遵從獲澳門社會普遍認同的“養老金加敬老金不低於最低維生指數”的施

政方向，將此視為養老金調整機制的“補底”安排。 

 

因此，研究團隊作出以下建議： 

表 1   社會保障制度養老金給付調整機制 

指標 目的 參數 檢視頻率 啟動範圍 

牽引性指標 保障受益人購買力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率 (通脹率) 

每年一次 自最近一次調整起累積

牽引性指標<3%且當前

養老金符合基本養老保

障水平  (養老金加敬老

金不低於最低維生指

數 ) ，養老金不作調

整；若累積牽引性指標

≥3%，則需要綜合考慮

累積制約性指標及基本

養老保障水平去調整養

老金 

制約性指標 確保制度償付能力

及可持續發展 

過去 5 年平均社會

保障基金的整體收

入變化、過去 5 年

人均預期壽命變化 

每年一次 自最近一次調整起，若

累積制約性指標為正數

值即≥0，養老金具條件

按累積牽引性指標的幅

度作調整；若負數值即

<0 則可根據制約性指

標對養老金的調整幅度

進行處理 

基本養老保障水平 發揮“補底”作用 養老金加敬老金不

低於最低維生指數

（一人家團） 

每年一次 若養老金經推算調整幅

度後仍未符合基本養老

保障水平，則需要啟動

宏觀政策調整 

*注：上述調整機制每 5年進行全面檢討 

 

從現況來看，特區政府通常在每年 9 月會檢視相關的社會經濟數據和給付金額，考慮

到物價數據一般滯後 2 個月才公佈，所以年度通脹率會以上年度 8 月至本年度 7 月底

作參考，並累加至最近一次調整起的累積牽引性指標中，而運作流程如圖 1所示，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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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調整機制運算圖，3 個演示案例可參閱下面的情況 1 (即養老金維持不變) 、情況

2a (即養老金具條件按累積通脹率調整) 和情況 2b (即養老金按兩個累積指標的幅度調

整) ，藉以對調整機制的運作加以充分地解釋說明。需要重申的是，各情況的計算結果

均需要檢視是否符合“養老金加敬老金不低於最低維生指數”的基本養老保障水平，

倘不符合便須啟動宏觀政策調整。除此之外，所有累積指標經定期檢視調整或宏觀政

策調整後皆會歸零，不再設追溯累算和調整，緊隨的檢視期以最近一次的調整為定標。 

 

根據精算模型的推算結果，在合理情況下（即基礎假設）社會保障基金按當前養老金

調整的行政安排，預期能夠應付未來 50 年的支出，可是在較差的情況下，如投資市場

欠佳、博彩收益、政府收入出現大幅減少，未來就有可能出現負資產的狀況。研究團

隊所建議的調整方案是同時考慮社會保障基金財政狀況及人均預期壽命。從預測結果

來看，使用人均預期壽命作調整的效用相對少，但使用社會保障基金財政狀況作調整

的效果較顯著。因此，調整機制加入社會保障基金財政狀況，有助於在較差的情況下

如經濟環境差導致博彩收入及政府收入下降時，制衡養老金增長的幅度，減少出現負

資產情況的機會，也有助於社會保障基金的長遠較穩健的財務運作。 

 

需說明的是，由於養老金為澳門社會保障制度最主要的給付項目，故上述建議的調整

機制主要用作養老金的調整參考之用。至於其他給付項目，由於也與澳門居民生活息

息相關，因此，研究團隊建議當養老金調整時，其他給付項目也一併按此機制、以養

老金相約百分比的幅度進行調整。除此以外，為持續完善上述機制，使有關機制可更

好地配合社會發展並符合居民需要，研究團隊也建議每 5 年對調整機制進行一次全面

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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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社會保障制度養老金給付調整機制運作流程圖 

 

 

 

  

每年 9月份啟動年度檢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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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調整機制運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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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1 

累積牽引性指標<3% 
例子說明 

  

 

當前養老金金額為 3,000 澳門元  

7 月底通脹率為 116  

(2 個月滯後公佈 )  

  

 

假設養老金最近一次調整在 1年前 

截至上次養老金調整的 X-1年 7月底通脹率為

113 

𝜋𝑋
∗ = (1 +

116−113

113
 ) − 1  

= 2.65% <3% 

 

  

 

養老金金額維持 3,000澳門元 

累積牽引性指標和累積制約性指標 

則累積於下年使用 

  

 

 

 

 

符合  不符合   

  

 

 

  

每年 9 月份啟動年度檢視機制  

計算自最近 1 次調整後累積牽引性指標𝜋𝑋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  (通脹率 )  

由於累積牽引性指標𝛑𝐗
∗ <3%  

養老金維持不變  

檢視基本養老保障水平  

按所計算結果  

調整養老金  

啟動宏觀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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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2a 

累積牽引性指標≥3%且累積制約性指標≥0 
例子說明 

  

 

當前養老金金額為 3,000 澳門元  

7 月底通脹率為 116  

(2 個月滯後公佈 )  

 

 假設養老金最近一次調整在 3年前 

X-1年 7月底通脹率為 113 

X-2年 7月底通脹率為 111 

X-3年 7月底通脹率為 112 

 

 𝜋𝑋
∗ =  (1 +

116−113

113
) (1 +

113−111

111
) (1 +

111−112

112
) − 1 

       = (1 + 2.65%)(1 + 1.80%)(1 − 0.89%) − 1 

     = 3.57% > 3% 

 

 

 

啟動計算同期累積制約性指標𝜹𝑿
∗  

X -1 年人均壽命 83.0、平均收入上升 20%  

X -2 年人均壽命 82.9、平均收入上升 2%  

X -3 年人均壽命 82.7、平均收入上升 5%  

X -4 年人均壽命 82.5  

 

    𝛿𝑋−1 = 𝑚𝑖𝑛 [
82.9

83.0
× (0.20 + 1) − 1,0] 

             = 𝑚𝑖𝑛(0.199,0) = 0 

    𝛿𝑋−2 = 𝑚𝑖𝑛 [
82.7

82.9
× (0.02 + 1) − 1,0] 

              = 𝑚𝑖𝑛(0.018,0) = 0 

     𝛿𝑋−3 = 𝑚𝑖𝑛 [
82.5

82.7
× (0.05 + 1) − 1,0] 

                = 𝑚𝑖𝑛(0.047,0) = 0    
   所以  𝛿𝑋

∗  = 0 

 

 

養老金調整為：  

𝐴𝑋
∗  = 3,000 × (1 + 3.57%) 

= 3,107 澳門元 ≈ 3,110澳門元 

調整後累積牽引性指標及累積制約性指標  

皆會歸零  

 

  

 

符合  不符合   

  

 

  

每年 9 月份啟動年度檢視機制  

計算自最近 1 次調整後累積牽引性指標𝜋𝑋
∗  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  (通脹率 )  

由於累積牽引性指標πX
∗ >3%  

所以計算自最近 1 次調整後累積制約性指標𝛿𝑋
∗  

過去 5 年平均的社會保障基金整體收入變化及

人均預期壽命變化  

檢視基本養老保障水平  

按所計算結果  

調整養老金  
啟動宏觀政策調整  

因累積制約性指標𝛅𝐗
∗不是負數  

所以養老金具條件按累積通脹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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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2b 

累積牽引性指標≥3%且累積制約性指標<0 
例子說明 

  

 

當前養老金金額為 3,000 澳門元  

7 月底通脹率為 116  

(2 個月滯後公佈 )  

 假設養老金最近一次調整在 3年前 

X-1年 7月底通脹率為 113 

X-2年 7月底通脹率為 111 

X-3年 7月底通脹率為 112 

 

 𝜋𝑋
∗ =  (1 +

116−113

113
) (1 +

113−111

111
) (1 +

111−112

112
) − 1 

       = (1 + 2.65%)(1 + 1.80%)(1 − 0.89%) − 1 

     = 3.57% > 3% 

 

 

啟動計算同期累積制約性指標𝜹𝑿
∗  

X -1 年人均壽命 83.0、平均收入上升 20%  

X -2 年人均壽命 82.9、平均收入下降 1%  

X -3 年人均壽命 82.7、平均收入上升 5%  

X -4 年人均壽命 82.5  

 

   𝛿𝑋−1 = 𝑚𝑖𝑛 [
82.9

83.0
× (0.20 + 1) − 1,0] 

             = 𝑚𝑖𝑛(0.199,0) = 0 

   𝛿𝑋−2 = min [
82.7

82.9
× (−0.01 + 1) − 1,0] 

             = min(-0.012,0)=-0.012 

   𝛿𝑋−3 = 𝑚𝑖𝑛 [
82.5

82.7
× (0.05 + 1) − 1,0] 

              = 𝑚𝑖𝑛(0.047,0) = 0 
  所以 𝛿𝑋

∗  = -0.012 
 

 

養老金調整為：  

𝐴𝑋
∗  = 3,000 × (1 + 3.57%) × (1 − 1.2%) 

= 3,069 澳門元 ≈ 3,070澳門元 

調整後累積牽引性指標及累積制約性指標  

皆會歸零  

 

  

 
符合  不符合   

  

 

 

  

每年 9 月份啟動年度檢視機制  

檢視自最近 1 次調整後累積牽引性指標𝜋𝑋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  (通脹率 )  

由於累積牽引性指標πX
∗ >3%  

所以計算自最近 1 次調整後累積制約性指標𝛿𝑋
∗  

過去 5 年平均的社會保障基金整體收入變化及人均

預期壽命變化  

檢視基本養老保障水平  

按所計算結果  

調整養老金  
啟動宏觀政策調整  

因累積制約性指標𝛅𝐗
∗是負數  

所以養老金按兩個累積指標的幅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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